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诺思格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树奇

010-88019152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号华通大
厦B座北塔11层

ir@rg-pharm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133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79,662,760.56
61,116,091.78
50,908,364.75
35,676,166.20

0.64
0.64

3.28%
本报告期末

2,310,215,657.60
1,887,783,240.32

上年同期

378,991,204.63
58,510,506.18
46,484,313.84
61,060,005.70

0.61
0.61

3.29%
上年度末

2,336,225,321.98
1,832,516,705.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0.18%
4.45%
9.52%

-41.57%
4.92%
4.92%

-0.0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11%
3.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ACEUNIONHOL ⁃DINGLIMITED
宁波凯虹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宁波康运
福股权投
资有限公
司

宁波瑞光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和谐成长
二 期（义
乌）投 资
中 心（有
限合伙）

全国社保
基金四一
三组合

10,420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持股比例

28.51%

12.15%

11.93%

7.08%

3.45%

2.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27,532,800

11,736,000

11,520,000

6,840,000

3,332,467

2,170,789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7,532,800

11,736,00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珠海和谐
康健投资
基 金（有
限合伙）

宁波瑞明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1.55%

1.19%

0.86%

0.73%

ACE UNION HOLDING 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WU JIE（武杰）和宁波凯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控制人郑红蓓系夫妻关系，签署有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股权及公司重大事项上
保持一致行动。宁波瑞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康运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宁波瑞
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李树奇。和谐成长二期（义
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珠海和谐康健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和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穿透至最终的实际控制人相同。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无

1,496,495

1,152,000

828,906

704,00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
2023年8月，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2023〉京

04民初142号）等诉讼材料，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原告钟大放起诉公司实际控制人武
杰（WU JIE）、公司及子公司圣兰格（北京）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24年 9
月，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3〉京04民初142号），钟
大放不服一审《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8月24日、2024年9月3日、2024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061）。

2025年 2月，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2024〉京民终 1186
号），驳回钟大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025年6月，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2025〉最高法民申
2466号），钟大放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
该案件已再审立案审查，公司将根据最终审查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0）。

（二）减持事项
2024年11月14日，和谐成长二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谐康健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

价方式进行股份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和谐成长二期、和谐康健于2025年2月26日至2025年3月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于
2025年 2月 27日至 2025年 3月 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2,126,238股，占公司股
本95,605,456股（即公司总股本96,581,256股剔除当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975,800股）比例为
2.22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2月 27日、2025年 3月 5日、2025年 3月 7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触及 1%的整数倍的公告》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触及1%的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减持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006、007）。

和谐成长二期、和谐康健经上述权益变动后，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暨持股比例降
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华自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宋辉

0731-88238888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松路609号

sh@cshnac.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卢志娟

0731-88238888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松路609号

lzj@cshnac.com

30049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956,430,538.42
-138,679,128.85
-144,955,777.59
-67,146,989.62

-0.35
-0.35

-5.98%
本报告期末

6,749,034,218.62
2,249,124,628.50

上年同期

1,170,479,298.60
-36,213,921.72
-50,163,051.35

-351,505,154.19
-0.09
-0.09

-1.29%
上年度末

6,251,978,683.87
2,386,632,347.7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8.29%
-282.94%
-188.97%

80.90%
-288.89%
-288.89%

-4.6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7.95%
-5.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湖南华自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成都钰信
投资有限
公司

38,44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股比例

21.24%

2.5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84,673,031

10,009,151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65,190,000

0

黄文宝

安联保险
资管－工
商银行－
安联裕远10 号资产
管理产品

梁建斌

林金涛

王静

徐宝良

BAR ⁃CLAYSBANKPLC
汪晓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0.82%

0.81%

0.54%
0.53%
0.53%
0.45%

0.43%

0.43%
湖南华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自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黄文宝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汪晓兵为公司董事。安联保险资管－工商银行－安联裕远10号资产管理产品为公司“奋
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产品。

股东徐宝良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59,800股，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34,200股。

3,260,870

3,220,000

2,141,500
2,126,151
2,126,151
1,794,000

1,724,082

1,712,008

2,445,652

0

0
0
0
0

0

1,284,006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2,150,000

0

0
0
0
0

0

1,7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2025年上半年，尽管行业竞争激烈，经营承压，但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经营管理层深入

落实年度经营计划，业务拓展取得一定成效。新签订单同比增长50%以上，不仅在乌干达、塔
吉克斯坦、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等多国成功落地重要订单，进一步巩固国际市场布局，核心的
锂电池智能制造装备业务也表现突出，连续获得宁德时代国内外多个重要订单，充分彰显公
司在核心赛道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

在业务突破的同时，公司实施全流程变革，推行全过程降本增效、优化管理及集团协同，
以提升生产、销售和交付效率。同时，公司完善激励考核机制，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倡
导“奋斗者”文化并出台实施《“奋斗者精神”倡行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强化主动担当与价值
创造，凝聚发展动力。

产品研发同样稳步推进。核心产品“共工”大模型斩获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企业
赛道全国二等奖；固态电池高温热压夹具等重点研发项目也攻克多项技术难点、取得阶段性
重要突破，且部分研发成果已实现订单转化。展望下半年，公司将以加快在手订单的交付为
核心抓手，全力推进生产与交付节奏，努力达成全年经营目标。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运达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魏敏

0571-8739238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座18F
info@chinawindey.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马帅帅

0571-8739238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座18F
info@chinawindey.com

30077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10,894,335,476.60
143,612,776.33
127,555,400.96

-921,768,799.36
0.1832
0.1832
2.31%

本报告期末

43,643,656,266.71
6,501,497,913.22

上年同期

调整前

8,627,988,880.56
147,482,216.45
55,802,085.15

-1,794,237,863.86
0.2113
0.2113
2.78%

上年度末

调整前

38,669,363,713.85
5,677,233,805.78

调整后

8,627,988,880.56
147,482,216.45
55,802,085.15

-1,794,237,863.86
0.2113
0.2113
2.78%

调整后

38,669,363,713.85
5,677,233,805.7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26.27%
-2.62%

128.59%
48.63%

-13.30%
-13.30%
-0.4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12.86%
14.5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

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并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追溯调整。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38,4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复
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险－国联安基金中
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相对收益型（个分
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
性质

国有
法人

境外
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46.50%
1.38%
0.96%
0.86%
0.71%
0.70%
0.55%
0.46%

0.42%

0.39%
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无

持股数量

365,958,150
10,823,387
7,521,036
6,763,930
5,577,200
5,494,674
4,357,908
3,621,191

3,300,000

3,100,0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85,158,15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在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80,800,000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浙江省机电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85,158,150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2025年3月7日）起算。本次发行结束
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若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等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
见，公司将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也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对预计未

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双林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朱黎明

0574-83518938
宁波市宁海县科园北路236号

lmzhu@shuangli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邬瑞珏、夏青青

0574-83518938
上海市青浦区北盈路202号

rjwu@shuanglin.com； qqxia@shuanglin.com

30010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524,796,940.92
287,228,635.82
246,492,286.41
401,241,932.79

0.51
0.5

10.40%

本报告期末

6,391,854,635.82
2,913,952,524.31

上年同期

调整前

2,102,848,035.58
248,181,410.76
158,361,920.90
403,570,488.33

0.62
0.62

10.71%
上年度末

调整前

6,270,656,390.53
2,642,659,381.34

调整后

2,102,848,035.58
248,181,410.76
158,361,920.90
403,570,488.33

0.44
0.44

10.71%

调整后

6,270,656,390.53
2,642,659,381.34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20.07%
15.73%
55.65%
-0.58%
15.91%
13.64%
-0.31%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1.93%
10.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双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邬建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赢先
进制造智选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估
值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 南 方 中 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孙敏

新疆疆纳矿业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碳中和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

91,261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44.81%
4.53%

2.24%

0.71%

0.55%

0.55%
0.44%

0.40%

0.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持股数量

254,126,967
25,690,000

12,720,123

4,053,661

3,107,060

3,103,480
2,520,000

2,295,420

1,996,68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00
19,267,50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63,000,000
0

0

0

0

0
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外法人 0.33%
1、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为宁波致远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7.14%）及宁
海宝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2.86%）。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为邬建斌先生90%、
邬维静女士5%、邬晓静女士5%，共同遵守《一致行动人协议》；2、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关系外，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不详。

不适用。

1,861,829 0 不适用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
202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并于2025年6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自公司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相关中介机构一直积极
推进各项相关工作。结合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公司实际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的考
虑，经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审慎分析后决定，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终止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事项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筹划H股上市事项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加快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布局，增

强公司的境外融资能力，扩充公司战略规划产品的产能，公司拟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2025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并于2025年8月4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进行商讨，除公司上述
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外，其他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需另行召开董事会
进行审议。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细节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需要
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批准、核
准或备案，本次发行上市能否通过审议、备案和审核程序并最终实施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将依据相关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名称变更事项
2025年8月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完成公司名称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

告》，公司已完成名称变更，将名称由“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双林股份有限
公司”；英文名称改为“Shuanglin Co.,Ltd.”；公司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4、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金额追溯调整
公司对2023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由0.62元/股追溯调整为0.44元/股。

主要调整原因为：
根据本公司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本公司以2024年度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总股本401,724,24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
3,581,003股，即 398,143,24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0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股（共计转增159,257,297股），合计以资本公积人民币159,
257,297.00元转增股本人民币 159,257,297.00元。本公司考虑了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本年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影响(剔除已作库存股处理的限制性股票)，视同其在本年年初已存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在上述本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关报批手续全部完成后，考虑了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上年同期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的影响，视同其在上年已经发生而调整了
上年同期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及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

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333 证券简称：诺思格 公告编号：2025-037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双林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100 证券简称：双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490 证券简称：华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72 证券简称：运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B21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0.70亿美元

7.17亿美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372.50
19.43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财务”）于2020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
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2025年8月27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0.30
亿美元及 0.40亿美元。按 2025年 7月 31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美元=7.1494元人民币）折
算，担保金额共计为人民币5.00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情况

√法人□其他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王磊

2014年8月22日

英属维京群岛（BVI）
1838149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
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
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38,341.04
38,205.51

135.53
192.23
(5.4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140.98
-

140.98
32,477.03

13.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5年1月24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

的中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5年8月27日，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计
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0.30亿美元及0.40亿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
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7.17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0.30亿美元及0.40亿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

展及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
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
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1年 2月 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
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
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
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
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
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境内外债务
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有效期延长
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
案》，同意对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72.50亿元，全部为对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20.63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43%及16.73%。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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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高级管理人员李代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438,000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0.13%。其中375,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剩余
63,000股有限售条件股份系股权激励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李代萍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因个人自身资金需求，计

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李代萍女士任意90日内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不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25%。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股份回购注销、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不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代萍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438,000股

0.13%
IPO前取得：375,000股

股权激励取得：63,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代萍

不超过：93,75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3,750股

2025年9月18日～2025年12月17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代萍女士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2、本人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上述股份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
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2）自
本人离职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5、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

人转让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
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
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本次减

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实施本次减持
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同时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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